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急处置制度

第一条 总则
为快速有效处置交易平台突发事件，保障交易活动正常进行，特制定本制度。适用于电力、网络、消防、人员疾病、通讯中断、公共卫生及其他影响开评标秩序事件的应急处置。
第二条 组织职责
[bookmark: _GoBack]1.成立应急领导小组，中心主任为组长，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
2.主要职责：全面负责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统一指挥和重大决策；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重大突发事件情况。
第三条 电力中断处置
1.立即启用应急电源保障核心系统。
2.30分钟内查明原因并联系维修。
3.停电超30分钟需暂停交易活动并保存数据。
4.停电超2小时行政监督部门决定项目是否延期。
第四条 网络故障处置
1.立即排查故障点并启用热点（开标）。
2.核心系统故障启用备份系统恢复数据。
3.故障超2小时保存现场数据并调整安排。
4.网络安全事件立即断网并报网监部门。
第五条 消防安全处置
1.立即报警（拨打119）并组织初期火灾扑救。
2.疏散人员、切断电源防止事故扩大。
3.保护重要资料和交易文件。
第六条 人员疾病处置
1.立即联系医疗急救（拨打120）。
2.传染性疾病立即隔离并报疾控部门。
第七条 通讯中断处置
1.启用备用通讯方式（移动电话、对讲机）。
2.专家抽取等关键活动暂停直至恢复。
第八条 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1.立即启动防疫应急预案。
2.加强健康监测和场所消毒。
3.发现疑似病例立即隔离并报疾控部门。
第九条 其他秩序扰乱处置
1.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劝阻制止。
2.通知安保人员介入。
3.必要时报警处理（拨打110）。
第十条 后期处置
1.事件结束后清理现场恢复运行。
2.总结经验修订完善预案。
第十一条 附则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四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解释。
